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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钢市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

监 管 工 作 联 席 会 议 办 公 室

舞双随机〔2021〕7 号

关于印发《舞钢市“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

作绩效考核办法(试行)》等相关制度的通知

全市“双随机、一公开”联席会议制度成员单位：

为认真贯彻中央、国务院“放管服”改革工作要求，深入推

进舞钢市全面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改革的部署，加强事

中事后监管，舞钢市结合工作实际，制定了《舞钢市“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工作绩效考核办法(试行)》和《舞钢市“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检查对象名录库、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管理制度》，

现印发你们，请认真执行。

附件：1.《舞钢市“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绩效考核办

法》(试行)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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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舞钢市“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绩效考核评

分表》(试行)

3.《舞钢市“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检查对象名录库、

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管理制度》(试行)

舞钢市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2021 年 4 月 23 日



- 3 -

附件 1

舞钢市“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

绩效考核办法(试行)

一、考核对象

舞钢市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联席

会议成员单位。

二、考核内容和标准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实行百分制考核,总分 100 分。

考评内容为三项：（1）制度建立情况；（2）抽查工作开展情况；

（3）经验、做法推广情况。

（一）制度建立情况（共 20 分）

1.组织机构建立情况（5 分）；

2.“一单两库一细则”建立情况（5 分）；

3.年度随机抽查实施方案、抽查事项清单、计划、实施细则、

跨部门文件等制定情况（5 分）；

4.双随机抽查平台使用情况（5 分）。

（二）抽查工作开展情况（共 70 分）

1.“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抽查覆盖率（15 分）

2.部门联合双随机“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抽查覆盖率（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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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计划组织开展“双随机”抽查情况（15 分）；

4.对抽查结果中发现的违法情况进行处理情况（15 分）；

5.抽查结果公示公开情况（15 分）。

（三）工作信息报送，经验、做法推广情况（共 10 分）

1.报送工作信息情况（4 分）；

2.及时报送工作资料、总结（4 分）。

3.受到上级领导批示表扬推广、肯定，经验、做法得到推广

（2 分）；

三、考核方式、程序及结果运用

每年 12 月上旬由联席会议办公室组成考核组，采用听取汇

报、查看资料、实地抽查等方式，结合日常掌握的情况，以公平、

公正、公开的原则，对各成员单位“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开展

情况进行考核评分，考核结果报市政府审定后进行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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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舞钢市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工作绩效考核评分表(试行)

被考核单位：

项目 考核内容 考核标准 得分

（一）“双随机、

一公开”制度建

立情况（共 20

分）

1、组织机构建立情况（5分）
是否组织成立领导小组，建立相关

工作制度

2、“一单两库一细则”建立情况

（5分）

是否建立、完善“一单两库一细则”

并进行动态调整

3、年度随机抽查计划、实施方案、

抽查事项清单、跨部门文件等制

定情况（5分）

是否制定下发年度随机抽查计划、

抽查事项清单、实施方案、跨部门

文件等

4、双随机抽查平台使用情况

（5分）

执法人员是否熟练掌握平台应用，

熟练创建抽查任务、匹配执法人员

（二）“双随机、

一公开”抽查工

作开展情况（共

70 分）

1、“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抽查

覆盖率（15 分）

开展双随机监管的事项占监管事

项比例，100%得 15 分

2、部门联合双随机“双随机、一

公开”监管抽查覆盖率。（10 分）

开展部门联合双随机监管的任务

数占当年抽查计划任务数的比例

3、按计划组织开展“双随机”抽

查情况（15 分）

当年随机抽查计划全部落实得 15

分

4、对抽查结果中发现的违法情况

进行处理情况（15 分）

抽查结果进行处理的情况（照片、

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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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抽查结果公示公开情况（15

分）

抽查结果公示公开率达 100%，低

于 100%不得分

（三）工作信息

报送，经验、做

法推广情况（共

10 分）

1、报送工作信息情况（4分）
及时报送工作开展情况的信息，全

年报送 4篇以上得 4分

2、及时报送工作资料、总结

（4分）
按时报送材料、总结齐全、标准

3、受到上级领导批示表扬推广、

肯定，经验、做法得到推广

（2分）

工作经验、做法得到省级以上肯定

得 2分；市级得 1分，最高不超过

2分。

汇总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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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舞钢市“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检查对象名录库、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

管理制度(试行)

第一条 为确保“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的顺利实施和

“双随机”监管系统有效运行，保证监管检查对象名录库及执法

检查人员名录库适应每年企业设立、吊销、注销及执法检查人员

变动等情况，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检查对象名录库既可以包括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市

场主体，也可以包括产品、项目、行为等。

第三条 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应包括所有相关的行政执法类

公务员、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工作人员和从事日常监管工作的人

员，按照执法资质、业务专长等进行分类标注。

第四条 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根据本单位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确

定抽查的市场主体，建立市场主体名录库。凡列入清单内监管事

项所对应的市场主体（包括法人、其他组织）均应列入市场主体

名录库。市场主体名录库应当包括市场主体名称、法定代表人、

经常居住地、联络人、联系方式等。市场主体名录库实行定期更

新，各单位每年 6 月、12 月，根据市场主体的变动，定期对本

单位市场主体名录库进行修订及公示，同时上报舞钢市双随机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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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联席会议办公室备案。

第五条 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根据本单位执法检查人员名单建

立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包括执法人员姓

名、执法证号、业务专长、执法区域等内容。各单位每年 6 月、

12 月根据执法人员变动情况修订及公示执法人员名录库。对由

于某些原因不能参加抽取的执法人员，如出差，长期病假等，应

及时更新名录库，确保在抽取不会被抽取到。

第六条 本制度由双随机监管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解释，各

相关单位可结合实际，制定本单位“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对象

名录库、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管理制度。

第七条 本制度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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